附件2

《重庆两江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《重庆两江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）》修订的背景及过程
为提升两江新区产业发展能级，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，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，2022年8月9日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，发布了《重庆两江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渝两江管发﹝2022﹞26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结合新区实际，更高效的助力产业发展，现起草了《办法》（修订草案），按照程序报送审查。
二、修订的内容
《办法》（修订草案）共22条，在现行的《办法》的基础上修改了1条及附件中对应的流程图，未创设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，符合优化不动产登记营商环境的要求，不存在违反公平竞争的内容。
（一）第四章申报资格和审批、拨付程序，一是将第十一条中（六条）“管委会办公会审定。财政局讲招商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审议结果，提请管委会办公会审定”删除。二是将第十一条中（七条）变更为（六条），同时将“资金拨付。财政局在管委会办公会审定后，及时将专项政策资金拨付至申请单位。”修改为“资金拨付。财政局在招商领导小组专题会审定后，及时将专项政策资金拨付至申请单位。”。
（二）附件两江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流程图。
[bookmark: _GoBack]将专项资金申请流程图中“财政局提请管委会办公会审定-形成会议纪要”部分删除。

